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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源 与世界上许多文明古国相比，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

自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宣布独立至今，美国才走过200多年

的历程。即使追溯到“五月花号”船在普利茅斯登陆的1620

年或者英格兰移民在詹姆斯敦建立第一个殖民区的1607年，

美国的历史也不过400年。 随着殖民区生活的安定和人口的增

长，人们逐渐认识到，维护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离不开司法

机构。詹姆斯敦的移民在1619年按照英国的模式建立了北美

第一个法院，审各种理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尔后，其他殖

民地也纷纷效仿。这些法院名义上是由英国国王下令设立的

，但实际上是由当地居民组建的。法官由殖民地的行政长官

兼任或者由当地居民推选。 在早期的刑事审判中，北美殖民

地法院普遍采用控告式诉讼制度，即由原告提起诉讼，被告

进行辩护，法官审查双方的证据并做出判决。起诉者可以是

受害人或其亲友，也可以是警务官和司法行政官等地方官员

，但这些官员也是以私人名义把被告人送上法庭的。这种制

度与当时英国的“私诉”制度大同小异。 但是没过多久，殖

民地的刑事起诉制度就开始背离英国的“私人起诉主义”，

逐渐转向公诉制度。在这一演变过程中，起诉权首先从被害

人扩大到一般民众，即与案件无关的公民也可以行使起诉权

，一些殖民区还开始在重大犯罪案件的起诉前召集当地居民

代表对案件进行审查；后来又出现了专门负责刑事起诉的大

陪审团和检察官。 1635年，马萨诸塞建立了北美殖民地上第



一个大陪审团，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居民或官员滥用起诉权力

。1641年，弗吉尼亚也建立了大陪审团。大陪审团的基本职

能是对犯罪指控进行调查并决定是否将案件提交审判。1643

年，弗吉尼亚殖民地任命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检察长。作为

英国国王在该殖民地的代表，检察长的主要职责是在法院审

判中提供法律咨询并维护国王的利益。随后，其他殖民地也

相继设立了检察长，其中有些检察长已具有明确的刑事起诉

职能。例如，马里兰在1666年设立检察长，其职责就是向大

陪审团提交刑事起诉书并以总督顾问的身份出席刑事案件的

审判。 虽然英国也有检察长，但是殖民地检察制度的发展很

快就超越了英国的模式，因为那里有更为丰富多样的法律文

化传统的影响。例如，17世纪中期纽约地区（当时叫“新荷

兰”）的居民结构非常复杂，包括荷兰人、法国人、英国人

、德国人、丹麦人等。由于荷兰人最先在那里定居而且已经

统治了数十年，所以该地区的法律制度以荷兰传统为基础

。1653年，该地区建立了一个以荷兰法院为模式的殖民地法

院，由1名首席法官、3名法官和1名司法官组成。该司法官的

主要职责就是在刑事案件的审判中提起公诉，因此他实际上

是北美地区最早的地方检察官之一。1664年，英国获得了对

纽约殖民地的管辖权之后，其行政长官理查德尼科尔斯开始

修改当地的法律制度。然而，他并没有全盘否定荷兰的法律

制度，而是逐步修改，使英国的普通法与荷兰的法律传统融

合在一起。虽然原来设在法院中的司法官被取消了，但是其

公诉职能却由英国传统的司法行政官继承下来。 在北美殖民

地的县一级政府中设立检察官，标志着地方检察制度的形成

。在这一方面，康涅狄格殖民地是先驱者。1662年，康涅狄



格率先设立县检察官，负责刑事案件的起诉。1704年，康涅

狄格又成为北美第一个明确建立公诉制度的殖民地。其法律

规定，无论受害人及其亲属是否提出指控，各县的检察官都

有权代表地方政府和人民对所有刑事案件提出起诉。 这种“

康涅狄格模式”很快就被其他殖民地效仿。 由于殖民地的检

察长是英国政府的代表，而县检察官是地方任命的官员，所

以二者之间不可避免地经常产生职权上的冲突。例如，宾夕

法尼亚的费城县于1686年任命了当地的检察官，负责刑事案

件的起诉。不久后，宾夕法尼亚总督任命的检察长又给该殖

民地的每个县任命了名代理检察长，也负责各县的刑事起诉

工作。县检察官和代理检察长经常在行使公诉权的问题上发

生冲突。然而，地方分权和地方自治代表了北美殖民地的发

展趋势，因此在地方与“中央”的公诉权力之争中，地方逐

渐占据上风。一方面，各县检察官相继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另一方面，一些代理检察长也以不同方式脱离殖民地检察长

的控制，转化为地方官员。 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之初，联邦总

统需要一位法律顾问来帮助他处理各种法律事务。1789年，

国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一项法案，授权总统任命一名联邦检

察长。其职权包括：在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中提起

公诉；参与联邦政府可能为一方当事人的民事诉讼；应联邦

总统或各部首长的要求提供有关法律问题的咨询意见等。 联

邦地区检察官的设立是由1789年的“司法条例”（the

Judiciary Act）规定的。地区检察官统一由总统任命。他们负

责起诉那些应该由联邦法院管辖的违法犯罪案件，而且他们

在自己的司法管辖区内享有几乎毫无限制的独立的公诉权。

联邦检察长虽然被视为联邦政府的首席法律官员和首席公诉



官员，但他与各地区联邦检察官之间并没有隶属关系。他无

权干涉地区检察官的事务。 实际上，联邦检察长在很长一段

时期内都是一个非专职的政府法律顾问。他可以从事自己的

私人法律业务，而且直到1853年他才被要求把办公地点设在

联邦政府内。 至此，最能代表美国司法制度特点的检察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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